
通海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1、 项目名称

通海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县级成果汇编项目

2、 立项依据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编制工作的通知》（云土壤普查办〔2024〕8号）

3、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

4、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云政发〔2022〕30号)、《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农建发〔2022〕1号)、《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2024年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通知》(国土壤普查办发〔2024〕10号)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经费安排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农建〔2023〕9号)等要求，将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纳入对党委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严格按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县级成果编制及验收导引、全程质量控制及全国土壤普查办最新要求，系统谋划、有力有序推进通海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编制。

5、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修订版）》（国土壤普查办发〔2023〕10号）及国家和省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有关要求，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类型制图、土特产品土壤适宜性评价、有机质专题评价等3项县级成果汇总汇交工作，包括文字成果、图件成果和数据成果的汇总编制、验收和上报。

6、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修订版）》（国土壤普查办发〔2023〕10号）及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编制工作的通知》（云土壤普查办〔2024〕8号）有关文件要求，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类型制图、土特产品土壤适宜性评价、有机质专题评价等3项县级成果汇编工作，包括文字成果、图件成果和数据成果的汇总编制、验收和上报。项目资金15万元，县级财政资金安排，全部用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县级成果汇编经费，其中：

1、文本成果。通海县土壤普查办委托第三方组织编制通海县有机质评价专题报告、土壤资源评价与利用土壤类型制图报告、土特产品土壤适宜性评价等共3项文字成果文件，提交并通过各级土壤普查办的验收。其中：通海县第三次全国有机质评价专题报告编制4万元，土壤资源评价与利用（土壤类型制图报告3万元、土特产品土壤适宜性评价2万元）2个专题报告6万元。文本成果安排县级财政补助资金9万元。

2、图件成果。通海县土壤普查办委托第三方组织编制通海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有机质评价图件等1项专题图件，提交并通过各级土壤普查办的验收。图片成果安排安排县级财政补助资金4万元。

3、数据成果。通海县土壤普查办委托第三方完成基础地理数据、历史土壤调查数据、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等基础数据，调查采样、样品制备、检测分析、样品流转等过程数据，成果中间数据、最终成果数据等成果数据的收集、整理、检查、审核、存储，形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有机质评价、土壤类型制图报告、土特产品土壤适宜性评价等3项专题成果数据。数据成果安排县级财政补助资金2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6月，完成土壤有机质评价专题图件等1个图件编制，完成有机质评价报告、土壤资源评价与利用技术报告中土壤类型制图报告、土特产品土壤适宜性评价等3个专题报告编制、形成土壤有机质评价、土壤类型制图报告、土特产品土壤适宜性评价等3项专题成果数据，通过省级专项验收。

8、 项目实施成效

到2026年组织完成通海县“土壤三普”工作，实现对通海县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土壤的“全面体检”，摸清土壤质量家底，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建立通海县土壤数据库，为守住耕地红线、保护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